
府谷县黄甫段寨村灌区提质增效节水灌溉项目采购需求

1、 采购项目名称
府谷县黄甫段寨村灌区提质增效节水灌溉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636800.00元
2、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概况、服务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计划于2025年12月实施。
2、工程地点：府谷县黄甫段寨村
3、项目实施概况：主要为新建 1500m³沉沙池 2 座，新建50m³高位蓄水池1座，新建加压泵站一处，铺设输水管线858.00米。具体内容见本项目工程量清单。
4、履行期限及方式：项目须于签订合同后60日历天内完成。
    四、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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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府谷县水资源保护中心
乙方：                      
时间：       年     月


府谷县黄甫段寨村灌区提质增效节水灌溉项目施工合同书

甲方：府谷县水资源保护中心
乙方：
甲方现有府谷县黄甫镇段寨村灌区提质增效节水灌溉工程，根据谈判小组竞争性谈判给果，为了明确责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施工任务，经双方共同协商，签订如下合同条款：
一、工程名称
府谷县黄甫镇段寨村灌区提质增效节水灌溉工程
二、质量要求
1、工程须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实施，不得因乙方建设施工错误或质量不合格返工等原因导致预算超标，因乙方过错原因超出标准由乙方负责。
2、工程所需的砂石、管泵由乙方负责购买，需达到工程建设质量标准，保证合同项目下的工程没有施工、材料和
工艺方面的缺陷。
3、严格执行材料配合比，调蓄池、沉降池、管泵等需达到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因任何质量问题导致验收不合格由乙方负责返工建设，甲方不负相关责任，返工价款甲方不负责。
4、甲方有权在质量保证期满之前任何时间根据本合同的规定要求对工程进行检查。如果甲方所进行的检查和实验证明部分工程或全部工程的质量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则甲方有权拒绝该部分或整个工程，且乙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更换、修改、修补该部分或整个工程，直到甲方认为满意为止，乙方应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费用。
三、工程造价
本工程合同造价：
四、工程结算
施工合同签订后，工队机具进场开工建设及主管线铺设完成后支付总工程款的50%，工程完工后经初验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合同价款的30%，剩余部分待审计结束后根据最终审计价款一次性付清。
五、建设工期
工程建设工期：60日历天
六、双方责任
甲方：
1、甲方负责工程建设款的落实工作为乙方施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2、负责工程竣工后验收、结算等工作。
乙方：
1、负责按标准采购工程所需材料设备及工具，并严格确保工程质量按合同规定时间如期完成和交付使用。
2、负责组织工人按工程建设要求进行施工。
3、负责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采用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如出现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宇盖章后生效。




甲方代表（签字）：         （公章）签字日期：

乙方代表（签字）：         （公章）签字日期：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时间：完工后，乙方提交验收申请3个工作日内。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主要为新建 1500m³沉沙池 2 座，新建50m³高位蓄水池1座，新建加压泵站一处，铺设输水管线858.00米。具体内容见本项目工程量清单。
3、验收程序：待完工后，甲方组织验收工作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对照政府采购合同中验收有关事项和标准核对每项验收事项，并按照验收方案应及时组织验收。
4、履约验收标准：
按照预算时建设标准进行验收，质量达到国家、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5、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和采购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付款方式：
施工合同签订后，工队机具进场开工建设及主管线铺设完成后支付总工程款的50%，工程完工后经初验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合同价款的30%，剩余部分待审计结束后根据最终审计价款一次性付清。
八、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水资源保护中心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水利大楼
2、联系人：苏建军
3、联系电话：0912-871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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